文件編號：SWD / TT/ F001

香港展能藝術會
「創藝自強」計劃
殘疾人士藝術培訓及導師及支援者培訓外展課程

申請表
請在適當的 □ 填上「(」
1. 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號碼：                    
申請培訓計劃 ：□ (一) 殘疾人士藝術培訓 (請填寫下列「殘疾人士藝術培訓」有關項目)

               □ (二) 導師及支援者培訓 (請填寫下列「導師及支援者培訓」有關項目)

2. 培訓課程基本資料
(一) 殘疾人士藝術培訓
(1) 階段
課程分三個階段，供過往曾申請本計劃服務及其他機構按需要彈性申請服務時數，惟總申請時數需介乎20-40小時。一般課程學費為每學員每小時＄20，領取綜援者若出席8成或以上可豁免費用，惟豁免人數不能超過小組人數一半。
	階段
	初階 (40小時)
	中階 (40小時)
	進階 (30小時)

	對象
	適合未曾修讀本計劃藝術培訓課程之人士或只曾參加綜合藝術或創意激發課程人士參與
	適合曾修讀本計劃藝術培訓初階課程達40小時人士參與
	適合曾修讀本計劃藝術培訓課程初階及中階達70小時人士參與

	科目
	必修 (20小時)：
綜合藝術及創意激發工作坊
	選修(40小時)
	專修(30小時)

	
	選修 (20小時) 
	
	


□ 新申請
□ 延續課程申請※
	此欄只供新申請機構填寫

	總申請時數： 
	□ 20小時  必修(綜合藝術及創意激發工作坊)
□ 30小時  必修(綜合藝術及創意激發工作坊) 及選修(1)
□ 40小時  必修(綜合藝術及創意激發工作坊)及選修(1)及(2)

	藝術類別：(請排優先次序，1為最有興趣，如此類推)
    戲劇      舞蹈      音樂      視覺藝術      形體      其他(請註明)：               


	此欄只供延續課程申請機構填寫

	小組人數：(必需填寫)  舊生        位  新生        位

總申請時數：   □ 20小時  □ 30小時  □ 40小時
本機構學員曾修讀本計劃藝術培訓課程達            課時

	藝術類別：(請排優先次序，1為最有興趣，如此類推)
    戲劇      舞蹈      音樂      視覺藝術      形體      其他(請註明)：               


※延續課程申請只供曾參與本計劃課程之機構申請，機構需註明小組舊生及新生人數，舊生佔小組總學員人數必需達8成。例：10個名額中舊生最少為8人。
(2) 課程資料
	建議舉辦日期：
	首選 ：2010年 　　月 　　日 至2010年　 　月 　　日
次選 ：2010年 　　月 　　日 至2010年　　 月 　　日

	建議舉辦時間：
	首選 ：逢星期    　 □ 上午 ／ □ 下午

次選 ：逢星期    　 □ 上午 ／ □ 下午

	建議每節時數：
	         小時          分鐘

	對象：(請註明殘疾類別)
	          

	參與人數：
	          位

	參加者年齡：
	　　 至     歲

	義工人數：
	參與機構派出
位 (可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機構工作人員人數：
	參與機構派出
位 (最少需安排一位固定工作人員)

	活動收費方法：(請選其一)
	□ 機構付總額 ／ □ 參加者個別付款


共融藝術工房為本會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新開設的活動中心，該藝術中心聚集不同界別的藝術工作者，是學員接觸藝術、進行藝術活動和參觀展覽的合適場地，故本會會在課程中加設最少一節的外出活動，由本會按課程需要安排學員到訪共融藝術工房及或其他工作坊和展覽場地。
建議到訪共融藝術工房日期：2010年 　　月 　　日
(二) 導師及支援者培訓計劃
    培訓課程為6小時，形式包括藝術工作坊、講座、座談會等。一般課程學費為每學員每小時＄65，(基本人數最少為 20人)
1. 課程資料

	藝術類別：(請排優先次序，1為最有興趣，如此類推)

第一選擇：_____________ 第二選擇：_____________ 第三選擇：_____________

第四選擇：_____________ 第五選擇：_____________

	建議舉辦日期：
	首選 ：2009年 　　月 　　日

次選 ：2009年 　　月 　　日

	建議舉辦時間：
	首選 ：逢星期    　 □ 上午 ／ □ 下午

次選 ：逢星期    　 □ 上午 ／ □ 下午

	特殊需要（如適用）：
	          

	參與人數：
	          位

	參加者年齡：
	　　 至     歲

	義工人數：
	參與機構派出
位 (可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機構工作人員人數：
	參與機構派出
位 (最少需安排一位固定工作人員)

	活動收費方法：(請選其一)
	□ 機構付總額 ／ □ 參加者個別付款




* 建議課程內容如下：

	藝術多面體：
	認識殘疾人士的需要及能力、殘疾人士如何參與藝術活動、通用設計、活動設計與安全及藝術引領技巧等

	視覺藝術：
	陶藝、玻璃創作、壁畫

	戲劇：
	一人一故事劇場、基本綜合戲劇藝術、即興戲劇應用、視覺溝通劇場、物偶劇場

	舞蹈：
	展能舞蹈、輪椅舞

	音樂：
	即興音樂

	藝術治療：
	戲劇、音樂、藝術

	其他：
	木偶製作


(二) 其他有關資料（請刪去不適用）
	1. 機構內有沒有舞蹈 / 戲劇 / 音樂 / 攝影 / 視覺藝術 的活動？ 
	□ 有    
	□ 否

	2. 機構內有沒有持續發展的藝術，如舞蹈 / 戲劇 / 音樂 / 攝影 / 視覺藝術？
	□ 有    
	□ 否

	3. 機構內曾否申請創藝自強殘疾人士個人發展藝術培訓？ 

申請是否成功？    
	□ 有   

□ 是     
	□ 否

□ 否

	4. 機構內曾否申請創藝自強外展導師及支援者培訓課程？ 

申請是否成功？ 
	□ 有   

□ 是     
	□ 否

□ 否

	5. 如何招募參加者？ (請註明參與者的工作範疇。)



	6. 期望達致的目標



	7. 參與計劃後，如何令藝術活動在機構內持續發展？(如有需要，可另紙填寫)




	申請機構(單位)代表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機構蓋印



	簽署
	

	日期


	


備註

申請機構請於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下午6時或之前將填妥的申請表傳真2777 8669或郵寄至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4香港展能藝術會共融藝術工房「創藝自強」計劃收。本會職員會於收到申請表後以電郵核實收件，如申請機構在發出申請後五個工作天仍未收到本會通知，請主動向本會查詢。申請結果將於4月上旬公佈，獲選機構將有專人致電通知。

查詢

袁嘉欣小姐 電話2777 8665 電郵kayan@ad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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